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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日因公布法律，增 
加發行公報一號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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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5 月 2 7 日 
華總一義字第 0 9 4 0 0 0 7 9 7 1 1 號 

茲增訂國民大會組織法第十三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十三條條文，公

布之。 

總   統 陳水扁 
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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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大會組織法增訂第十三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十三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94 年 5 月 27 日公布 

第 十 三 條   國民大會集會期間所需費用，由行政院第二預備金支

應。 
國民大會代表集會期間之費用，比照立法委員支給之

歲公費、交通費及住宿費，按實際集會日數，核實支給。 
前項之歲公費，兼具公職之代表，應擇一支給之。 

第十三條之一  國民大會代表在任期中，得準用公教人員保險法之規

定，參加公教人員保險；其保險俸給比照立法委員之標準。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5 月 2 7 日 
華總一義字第 0 9 4 0 0 0 7 9 7 2 1 號 

茲制定國民大會職權行使法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陳水扁 
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

國民大會職權行使法 

中華民國 94 年 5 月 27 日公布 

第 一 條  本法依憲法第三十四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制定之。 
本法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。 

第 二 條  國民大會代表於選舉結果確認後十日內自行集會，集

會以一個月為限。其集會首日由當選國民大會代表所屬之

各政黨、選舉聯盟（以下簡稱聯盟）協商決定之。 
第 三 條  國民大會秘書處應於國民大會集會前，將立法院所提

之憲法修正案、領土變更案或總統、副總統彈劾案，印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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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體代表。 
立法院應於國民大會集會時，派員至國民大會集會地

點，向全體代表說明立法院所提之憲法修正案、領土變更

案或總統、副總統彈劾案之提案要旨。 
第 四 條  國民大會於開議日舉行預備會議，進行代表宣誓。 

開議日之預備會議主席，由當選名額最多之政黨、聯

盟，其推薦名單排列次序列於首位者擔任之。 
第 五 條  國民大會設主席團主席十一人，負責主持會議。 
第 六 條  議事日程之排定，由主席團主席共同決定之。 
第 七 條  國民大會集會非有代表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人數之出席

，不得開議。 
第 八 條  政黨、聯盟推薦之國民大會代表行使職權時，應依其

所屬政黨、聯盟在選票所刊印之贊成或反對意見，以記名

投票之方式為之。其違反者，以廢票論。 
第 九 條  國民大會代表對於立法院所提之憲法修正案、領土變

更案，應為全案複決，並不得再為修正之動議。 
第 十 條  憲法修正案，經立法院派員說明提案要旨後，不經討

論，應即行使複決，經國民大會代表總額四分之三以上之

同意者，該憲法修正案即為通過。 
領土變更案，經立法院派員說明提案要旨後，不經討

論，應即行使複決，經國民大會代表總額三分之二以上之

出席，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者，該領土變更案即

為通過。 
總統、副總統彈劾案，經立法院派員說明提案要旨後

，不經討論，應即行使表決，經國民大會代表總額三分之

二以上之同意者，該總統、副總統彈劾案即為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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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 一 條   憲法修正案、領土變更案複決結果確定後，三日內由

國民大會咨請總統公布。 
第 十 二 條   會議主席宣告總統、副總統彈劾案通過時，被彈劾人

之解職即行生效。 
第 十 三 條   總統、副總統彈劾案議決結果確定後，三日內由國民大

會公告之，並通知立法院及被彈劾人。 
第 十 四 條   國民大會審議總統、副總統彈劾案時，被彈劾人辭職

或死亡，即終止審議。 
第 十 五 條  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。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5 月 2 7 日 
華總一義字第 0 9 4 0 0 0 7 9 7 3 1 號 

茲廢止國民大會代表報酬及費用支給條例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陳水扁 
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5 月 2 0 日 

任命許兆英為總統府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。  
任命黃永泰為中央研究院簡任第十二職等組主任，劉悅容

為中央研究院簡任第十職等秘書。  
任命趙家光為臺灣雲林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法官，徐世

禎為臺灣基隆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。  
任命陳福來、林進修、謝淑敏為監察院簡任第十職等調查

官，廖清芳為監察院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。  
任命劉潤南為福建省連江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，姚

醒吾為福建省連江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參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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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命王樂生、黃哲夫為臺北市政府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，

吳槐庭為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，曾孝義為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，張慶雲為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簡任第十職等總工程司，林世崇

為臺北市殯葬管理處簡任第十職等處長，張建豐為臺北市政府

人事處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，徐月美為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勞

動檢查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。  
派陳景池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機電系統工程處簡派

第十職等總工程司。  
任命林裕欽為高雄市政府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。  
任命翁泰源為高雄市政府主計處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。 
任命康秋桂為桃園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。  
任命陳慶良為雲林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局長。  
任命吳尊儐、朱敏嘉、劉淑卿、黃宏鼎、李宗鴻、施貝棻

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 
任命王玲雪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 
任命李妍慧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 
任命王鈞賢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 
任命杜偉建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 
任命劉正善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 
任命黃文科、張淙浤、劉秋芳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 
任命馮美玉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 
任命陳文雅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 
任命高志誠、葉耿碩、徐庭瑜、林國慶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任命湯原海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 
任命方靜宜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 
任命吳苑革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 
任命劉惠榮、汪明華、尤以琳、張進貴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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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命張素惠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 
任命盧昭宏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 
任命夏賢統、黎淑美、劉國輝、黃嘉昌、陳恩美、鄭麗淑

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 
任命傅守待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 
任命江金龍、張祥財、許金德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 
派邱贊儒為薦派公務人員。  

總   統 陳水扁 
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

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9 4 年 5 月 2 0 日 

任命林政宏為警正警察官。  
任命劉哲勳、謝學銘為警正警察官。  

總   統 陳水扁 
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 統 府 新 聞 稿 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總統令－國民大會職權行使法 
中華民國 94 年 5 月 27 日 

陳總統水扁先生今天公布「國民大會職權行使法」，令文如下： 

「民國九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總統令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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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制定國民大會職權行使法，公布之。」 

惟陳總統在簽署該令時也特別在總統府內部簽呈公文上批示： 

「依據憲法，總統既非釋憲機關，對立法院所通過之法律案亦無

否決權。至國民大會職權行使法，關於憲法修正案複決門檻及廢票之

規定，既有違憲之重大爭議，允宜尋求釋憲解決，俾符憲政法理、民

主原則與民意期待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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